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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 《旅游法》 或相关司法解

释， 是否需要针对“非传统景区” “户

外探险” 等新业态进行更细致的修订？

卫新律师认为， 相关案例对组织者

会产生一定的警示效应， “让他们在选

择路线、 活动组织、 预案准备、 过程管

理等环节更加审慎”。 但他同时指出，

“仍然需要行政部门发挥行业监管职能，

通过行业规范、 政策法规等工具， 引

导、 促使行业在准入、 培训、 保险配置

等环节变得更为规范。”

他提到， 新修订的《体育法》 专门

设置了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事

项。 “对于涉及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

目录的山地越野、 户外拓展等赛事活

动， 组织者应依法办理行政许可， 承担

较高的安全保障责任， 并且应当投保体

育意外伤害险。”

周法均则从救援角度提出另一个现

实问题： 违法成本太低。 他透露， 北京

曾发生两起爬野长城和野山的徒步失联

事件， “搜山救援行动， 消防、 公安和

社会救援队伍几百人， 搜索两天， 成本

估算大约 40 万元。 最后将“驴友” 救

出， 但当事人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事实上， 已有地方开始探索追偿机

制。 据媒体报道， 2025 年 9 月， 11 名

“驴友” 违规进入庐山五老峰景区未开

放区域， 导致 1 人坠亡， 当地集结 120

余人开展一天一夜搜救。 获救后， 活动

组织者被行政拘留 10 日， 当地依法追

偿 7.4 万元救援费用。

对于徒步爱好者， 卫新律师给出冷

静的建议： “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

一责任人。 在参加这类活动前， 要充分

评估自身能力、 准确认识环境带来的风

险， 选择正规徒步路线， 选择适合自身

的徒步活动。”

周法均的建议简单而有力： “天

气、 身体状态不好时就应该放弃， 不要

在极端天气做危险的事情。 有些人明知

不能去， 仍执意冒险。 为了寻求刺激而

主动涉险的行为， 可能会面临保险公司

拒赔的情况。”

谁在把“野游”包装成“人生必闯”？
透析“徒步热”背后的法律困局

!

2026 年 4 月 10 日 星期五 重点 A2
一、二版责任编辑 /王飞 陆如燕 E-mail:fzbfzsy@126.com

□ 记者 陈颖婷

今年 3 月 14 日， 江西省湖口县双钟镇雁列山附近发生一起户外岩降

事故。 事发区域为未开发山体， 3 人在岩降过程中， 因石灰岩山体石块脱

落， 坠落遇难。

这样的悲剧并非孤例。 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 《2025 年度中国户外探

险事故报告》 显示， 2025 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 473 起， 同比增长

41.2%。

当“徒步热” 持续升温，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未经开发的“野路”

寻求刺激，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浮出水面： 一旦出了事， 谁负责？ 上海市

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期连续审结的两起案件， 给出了司法层面的回答。 记者

对此进行了采访， 挖掘“野游” 光鲜表面下， 组织方、 参与者面临的复杂

法律困局。

“徒步热”背后：涉及生死的“冰冷”案例

"

2024 年 6 月 9 日，24 岁的张小燕

（化名）报名参加了某旅行社组织的“九

连尖一日游”徒步活动。 活动帖显示，这

条线路“徒步距离 11 公里、 累计爬升

650 米、活动强度一星”。 队员要求一栏

写着：“仅限 6 至 60 周岁的队友参加，有

高血压和心脏病史的人谢绝参加。 ”

中午 12 点多， 一行 50 余人到达山

脚开始登山。 当天气温较高， 九连尖并

非正规景区， 山区环境没有树木遮蔽，

山坡陡峭。

下午 1 点左右， 张小燕感觉身体不

适， 提出要返回。 领队事后在派出所笔

录中回忆， 张小燕说“感觉有点乏力”，

他问她是否头晕， 她说“还好”。 领队

看她精神状态还不错， 就告诉她“有事

打电话给我”， 随后继续跟上大部队。

张小燕独自下山了。 她没有同伴。

当天下午 15 时 02 分， 当地派出所

接到路人报警， 称有一女子昏倒在地。

经查， 这名女子正是张小燕。 她被送医

抢救， 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

而旅行社这边， 直到晚上 6 点半活

动结束点名时， 才发现张小燕不见了。

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 松江法院审

判员徐霖表示： “20 多岁的女孩猝死，

非常可惜。” 她认为， 旅行社在救助义

务方面存在明显疏忽， 在女孩没有同伴

的情况下， 旅行社未安排人员陪同或采

取其他安全保障措施， 让她独自返回，

之后也没打电话确认是否安全抵达。 旅

行社如果能在张小燕下山期间打电话，

问一下她到哪里了、 是否到达， 也许就

能及时发现异常。

另一起案件中的“驴友” 夏琳 （化

名） 在 2023 年 6 月， 报名参加了安徽

黄山屯溪的徒步项目， 路线是未经开发

的“野路”。 活动当天有雨。 山路陡峭，

山石湿滑， 没有稳定附着物可以依靠。

夏琳在行进过程中滑落， 导致腰部严重

受伤， 后被鉴定为九级伤残。

救援持续了数小时。 夏琳受伤后，

同行人拨打 119， 救援队直到当晚 23

点才把她送到医院。

徐霖在审理该案件时询问旅行社：

为什么要开发一条如此危险的线路？ 对

方的回答很直接： “吸引眼球， 现在很

多人都寻求刺激。”

更让徐霖担忧的是旅行社对线路的

把控能力： “这个线路他们是第一次组

织， 此前从没去过。 他们派了一个领

队， 在当地找了两个领队， 以为当地人

熟悉地形， 但实际上那两个领队并没有

这样的能力。 那天下雨， 他们还迷路

了， 可见当地导游对路线不熟， 或者说

这条路太复杂， 当地人也会迷路。”

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 《2025 年度

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 显示， 2025

年我国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 473 起， 同

比增长 41.2%， 其中受伤 272 人、 死亡

131 人、 失踪 37 人。 山地是事故发生

最为集中的区域， 全年共记录事故 379

起， 占事故总量超八成。

事故频发的背后， 是户外徒步行业

长期存在的“低门槛、 弱监管” 现状。

上海子鹊救援队队长周法均常年参

与野外救援工作。 据他观察， 大部分救

援集中在尚未开发的野山或非景区野路

上。 他总结了几个核心问题：

首先是参与者的准备工作不足。

“大部分参与者认为荒野环境是挑战自

己、 远离人群的途径， 但实际上这里面

存在很多不可控的自然风险。” 他说，

“从经验或者准备上来看， 他们都存在

不足。 大部分人不会携带应急装备， 最

多准备一个小急救包。”

其次是组织者无资质。 “目前有很

多领队， 他们之前可能是个爱好者， 玩

了很多年， 在圈内有一些名气， 就自己

组织了一个‘草台班子’， 随便注册一

家公司， 通过论坛或者户外公众号招揽

客户。”

周法均指出， 一个专业的户外组织

者， 应该履行事前风险告知、 人员审

核、 路线勘察、 全程点名、 通讯保障、

应急救援和医疗保障等一系列职责。

“这些可能会增加成本， 而这些成本应

该由客户承担。”

但他坦言， 现实中很多参与者并不

买账。 “他们可能认为风险是可控的，

不认可安全的操作方式， 觉得这样就失

去了刺激性， 而且相对繁琐。”

在这两起案件中， 旅行社都辩称活

动属于“非营利性”， 只是“信息发布”

或“成本分摊”。 但法院均认定双方构

成“旅游服务合同关系”， 旅行社应当

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几乎所有的户外组织都会要求参与

者签署或默认同意“免责协议”。 夏琳

案中， 被告提供了《空心户外驴友免责

协议》， 但原告并未签名确认。 张小燕

案中， 活动帖中的免责声明被质疑为格

式条款， 原告方认为“没有加粗或加黑

尽到提示义务， 属于无效条款”。

徐霖法官在案件分析中明确指出：

“协议并非一把尚方宝剑， 而是要看在

这个过程中， 组织方是否存在过错， 比

如游客是否得到救助， 事前的保障是否

做好， 甚至是否购买保险。”

上海市律师协会体育业务研究委员

会主任、 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主任卫新

告诉记者， 这类免责条款站不住脚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这类条款可能

属于格式条款， 未经提示说明， 对相对

方不发生效力。 另一方面， 这类条款可

能属于《民法典》 规定的关于人身损害

或重大过错的无效免责条款， 自始不发

生效力。” 他强调， “自甘风险” 条款

不能免除组织者的安全保障责任。 “参

与者自愿承担的是活动本身固有的风

险， 而非因组织者过错而额外增加的风

险。 《民法典》 第 1176 条‘自甘风险’

条款的第二款明确规定， 活动组织者的

责任适用第 1198 条的规定。”

两起案件的最终判决， 法院均认定

旅行社承担 30%的次要责任。

对于这个比例， 徐霖法官指出：

“参与者需要承担主要责任。 野外徒步

和普通旅游有很大区别， 对徒步者的体

力和个人经验要求都非常高。 这不仅是

旅游项目， 更是体育活动。 两位当事人

的野外生存经验不足， 对风险预判不

够， 这是导致悲剧发生的主要因素。 另

一方面， 被告是经营性组织， 无论是

《旅游法》 还是《民法典》， 都有安全保

障义务的要求。”

行业乱象：组织者和参与者都“准备不足”

“免责协议”不是尚方宝剑

谁来填补监管空白？


